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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看过我文章的同行和

当事人除了夸我勤奋以外， 还

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律师

在繁重的工作以外， 哪有那么

多时间写作？ 哪有那么多文章

可写？

而我始终认为， 笔和嘴是

律师两样不可或缺的武器， 而

律师的思想， 指挥着律师的笔

和嘴。

勤于笔耕的律师， 一定是

善于思考的律师；

擅长写作的律师， 一定是

有思想的律师。

写作法律文书是每位律师

的基本功， 无论是诉讼律师还

是非诉律师， 撰写各种法律文

书必不可少。 法律文书不需要

太多煽情和文采， 能把法理用

最简短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来就

是功夫。

有的律师认为， 发表文章

和写作法律文书是两码事， 写

法律文书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

但由于工作繁忙， 律师便无法

再抽出更多时间去写作法律文

书以外的文章了。

但是我认为， 办理的案件

越多， 反而会有越多写作的机

会。

因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

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会认真收

集材料， 进行思考和设计， 诉

状、 答辩状、 反诉状、 代理词、

辩护词、 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

书正是自己研究的结晶。 律师

代理案件越多， 写作的题材就

越多， 一篇优秀的有思想的法

律文书， 掐头去尾， 稍加调整

并安上一个好标题， 正是律师

最好的原创文章。

刚执业时， 为了宣传和塑

造自己的专业形象， 我在几家

主流网站上开了博客， 发表的

文章颇受好评， 也因此获得了

不少荣誉。

律师执业初期案件不多 ，

业务类型也少， 写作题材从哪

里来？

我认为年轻律师办案经验

不多， 正是学习和积累的阶段，

文章类型可以放在普法和社会

热点上。

在这一阶段边学习边总结，

消化了的知识就是自己的， 每

研究一个知识点就记录下来 ，

并加上自己的分析观点， 就是

一篇很好的普法文章。

这种文章的主要读者是普通

老百姓， 谁都会关心与自己生活

息息相关的法律常识。 社会热点

新闻里常会涉及一些法律方面的

问题， 律师如果能够及时发表法

律解析和独到观点， 定能在网上

受到热捧。

律师业务发展到一定阶段 ，

就要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 而所

写的文章也要逐步体现自己的专

业性。

当你写出越来越多专业文章

时， 常常意味着你的业务也会随

之渐渐多起来。

很多客户在和你见面之前会

上网搜索你的名字对你进行了解，

你写的文章， 你接受过的记者采

访， 你在网上的曝光率， 都会为

你加分。

当你在某个领域有了一定知

名度以后， 代理的案件会越来越

多， 媒体采访也随之而来。

因此， 此后我的文章就变成

以案例为主， 一是对平时研究的

案例进行点评， 二是介绍自己的

胜诉案例。

有时当事人向我咨询， 我就

直接把写的相关文章和案例发给

他， 当事人提前了解到我对这个

问题的研究， 会增加对我的信任

和委托案件的机会。

经常会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没

有时间写东西， 其实正如鲁迅先

生曾说过的：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

水， 想要挤总会有的。

我在写作 《婚房保卫战》 一

书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两年里， 每

天上下班路上都在构思案例故事，

考虑从哪个角度来分析点评。 现

在如果我确定选题准备写一篇文

章， 事先会利用闲散时间先打腹

稿， 而真正提笔有时不过半小时

就够了。

在网上及自媒体上发表文章

的律师多如牛毛， 但不是所有律

师都能脱颖而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哗众

取宠不会长久， 要塑造自己的风

格和独特的见地。

去年我参加了深圳律师协会

组织的深圳市律师优秀微信公众

号评比活动， 有幸跻身前三名，也

让我的个人公众号粉丝数量大增。

总之 ， 作为律师必须明白 ：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但不付出就

一定不会有回报。

律师要勤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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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业务发展

到一定阶段， 就要

选择自己的专业方
向， 而所写的文章

也要逐步体现自己
的专业性。

当你写出越来

越多专业文章时 ，

常常意味着你的业

务也会随之渐渐多
起来。

作为法律人， 往往职业性

地用一双 “法眼 ” 去看待事

物。 比如小说 《水浒传》， 其

中的好汉们就可谓是 “罪行累

累”， 纵然观者大呼过瘾如痴

如醉， 但从现代法律的视角加

以分析， 不少案子却并非如此

简单。

就拿人们熟知的 “鲁提辖

拳打镇关西” 这一故事来说，

要加以法律分析颇需费些口

舌。

小说中， 鲁达本为地方治

安大队队长， 因见金老汉及女

儿翠莲为地痞流氓、 肉店老板

郑屠户敲诈勒索， 义愤填膺，

便不经司法程序， 自恃武艺高

强三次挥拳击打郑屠户头部，

意外导致郑屠户死亡。

鲁达的上述行为确属故意

伤害致人死亡无疑， 但鲁达作

案有段前奏：

先是要求郑屠户切十斤瘦

肉剁成臊子， 接着又要切十斤

肥肉剁作臊子， 此时他仍不罢

休 ， 再要十斤寸金软骨做臊

子……最后干脆把两包臊子往

郑屠户的脸上砸———明显是寻

衅滋事。

郑屠户果然被激怒， 操起

杀猪刀便欲行凶， 可惜不是人

家对手。

那么 ， 假如鲁达申辩说

“郑屠那厮行凶在先， 洒家是

正当防卫”， 能成立吗？

从表面上看， 鲁达的行为

似乎有点防卫的意思， 但于情

于理无论如何也难以说是 “正

当”， 而属于 “挑拨防卫”， 或

曰 “防卫挑拨”， 是指以挑拨

寻衅等不正当手段故意激怒对

方 ， 引诱对方对自己进行侵

害， 然后以 “正当防卫” 为由

实行加害的行为。

在防卫挑拨中， 因被挑拨

人也实施了不法侵害的行为，

因而造成挑拨人貌似 “正当防

卫” 的假象。 但究其实质， 应

当按故意犯罪处理。

即便郑屠户欲行故意伤害

在先， 根据小说中的描述： 鲁

达第一拳打在郑屠户鼻子上，

郑屠户大叫 “打得好”， 鲁达

便照准眼上又是第二拳， 郑屠

户只好求饶 ， 但鲁达不予理

睬， 第三拳打到了郑屠户的太

阳穴上。

这说明， 至少在鲁达实施

了第二拳击打之后， 郑屠户就

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的能力。

此时鲁达仍不依不饶， 致郑屠

户当街殒命， 明显超过了防卫

的必要范围， 实属防卫过当，

应当负刑事责任。

此外， 后来鲁达擅离公务

岗位， 继续实施了种种故意毁

坏财物 、 故意杀人 、 故意伤

害、 劫夺被押解人员、 组织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等犯罪行

为， 也就无须细述了。

法眼看水浒

在 防 卫 挑 拨

中， 因被挑拨人也

实施了不法侵害的
行为， 因而造成挑

拨人貌似 “正当防
卫” 的假象。 但究

其实质， 应当按故

意犯罪处理。

我国 《著作权法》 规定得

很清楚 ， 著作权人享有的权

利， 作者未必有； 而作者享有

的权利， 著作权人也未必有。

这是在著作权保护过程中一定

要注意的。

在通常情况下， 作者同时

也是著作权人， 依法享有著作

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

但 《著作权法》 第 17 条

规定： “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

人通过合同约定。 合同未作明

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

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这说明委托作品的著作权

可以依双方的约定由委托人享

有。 此时， 受托人只是事实上

的作者， 而不是委托作品的著

作权人。

在现实生活中， 委托作品

的著作权归属纠纷经常发生。

如委托他人写回忆录， 作品反

映了委托人的思想、 经历与生

活， 委托人提供了特定素材。

委托人认为著作权属于自己所

有， 而受托人则认为自己参加

了创作， 应当享有著作权。

因此， 我国著作权法对委

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采取合同

约定的方法解决。

双方可约定将著作权的人

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分别归受托

人和委托人所有， 如合同约定

由受托人享有署名权， 委托人

享有其他的著作财产权。 双方

也可以约定著作权归双方共

有。

如果没有订立合同或合同

没有明确约定著作权的归属，

则著作权归受托人享有， 这主

要是基于 “直接创作作品的人

是作者” 这一原则， 是为了保

护作者的创造性劳动。

另外， 职务作品也可能导

致作者不是著作权人。

《著作权法》 规定， 公民

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

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

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

作品， 作者享有署名权， 著作

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享有，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 主

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物质技术条件创作， 并由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

设计图、 产品设计图、 地图、

计 算 机 软 件 等 职 务 作 品 ；

（二）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著作权法 》 还规定 ：

“著作权属于公民的， 公民死

亡后， 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定

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

内， 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

终止后， 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 （五） 项至第 （十七） 项规

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

内， 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没有承受

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 由国家享有。”

如果一开始著作权人与作

者是同一人， 作者死亡 （或者

单位解散、 终止） 的， 会发生

著作权的继承 （继受）， 这种

情况下， 作者与著作权人产生

分离， 作者也就不是著作权人

了。

作者与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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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著作权

法 》 规定得很清

楚， 著作权人享有
的权利， 作者未必

有； 而作者享有的
权利， 著作权人也

未必有。

□陕西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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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李华竹， 遗失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危险品），

证 号 ： 411224197212233879，

声明作废。

何 世 俊 ， 身 份 证 号 码

342522197905160015,遗失司法

资格证书正、 副本， 证书编号：

A20053101100448， 声明作废。

上海圭正实业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055888377X 遗 失 营

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上海星蓬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遗失电子营业执照，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YK2T6N， 声 明

作废。

上海涂门纳米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230MA1JXTWF1A， 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上海勋集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X90P55， 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化旗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230MA1JY6R77T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贲思广告制作中心

（有限合伙）， 经全体投资人同

意解散并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特此公告。

上海强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全体股东： 兹定于2019年7月

25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长清路507号277室 ， 召开

关于解散公司并成立清算组等

议题的股东会会议， 请全体股

东准时到场参加， 特此公告通

知


